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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簡介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第⼀天 ⾹港 ⇨ 成⽥國際機場 ⇨ 志賀⾼原 ✖ 航機上 ✖ 志賀⾼原 

Prince Hotel（⻄館） 第⼆⾄六天 志賀⾼原滑雪 ◯ ✖ ◯ 

第七天 志賀⾼原 ⇨ 成⽥國際機場 ⇨ ⾹港 ◯ ✖ 航機上 ✖ 

團費包括 

l 來回香港及東京直航機票。 
l 6晚志賀高原 Prince Hotel住宿。 
l 6天酒店早餐及 5天酒店晚餐。 
l 5天全山全日滑雪券（可於志賀高原所有滑雪場使用）。 
l 來回成田機場及滑雪場之旅遊車接送。 

 

⻑野志賀⾼原 
七天滑雪團 

 

團費： 

HK$17,300 
單人房附加費 HK$3,900 

 
12 歲或以下小童： 

HK$16,300 
*團費並未包括機場離境稅、 

燃油附加費及機場建設費等雜費（總費用約

HK$1,400），實際費用會於出機票時計算。 
 

報名時須繳付 HK$8,000訂金， 
餘額須於出發日期 30天前繳付。 

 
*此乃冬季旺季旅行團，一經報名不設退款。 

團號：SSK27-0214 

旅遊日期 
14-20/2/2027 

本團特色 

l 酒店位於滑雪場內，0分鐘步行距離。 
l 於日本最大的滑雪渡假村志賀高原滑雪場任玩 5天。 
l 滑雪券可於志賀高原 18個滑雪場任玩，不論新手或高手亦可盡情享
受滑雪樂趣。 

l 不收取領隊及導遊服務費。 
l 沒有指定購物點。 

5 天裝備租用費： HK$2,600（滑雪衣及滑雪用具） 
HK$1,600（滑雪用具） 

 

成團前優惠 

旅遊工匠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 354108  九龍觀塘鴻圖道 59 號鵬光大廈 13 樓 1315 室  
Tel: 3110 6686 | Fax: 2777 8334 | www.travelstudio.hk | Email: info@travelstudio.hk | Whatsapp: 9432 3168 

 

每位團費減：HK$300 

 
乘坐日本航空或 ANA 航空直航來回 

香港至東京 

每位享有 2件 23KG寄艙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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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志賀⾼原七天滑雪團 

第二至六天 
 

志賀⾼原滑雪 

 

行程：連續 5日於滑雪場滑雪。團友可使用共通滑雪券於志賀高原所有滑雪場享受滑雪樂趣。Prince Hotel
外的初級滑雪道，非常適合新手練習。 

不包括 午餐 晚餐 住宿 酒店內 

 

志賀高原 Prince Hotel (西館) 

 

早餐 酒店內 

第一天 
 

⾹港 

⇩ 

成⽥國際機場 

⇩ 

志賀⾼原 

行程：早上或零晨從香港乘坐直航航班前往成田國際機場，到達後乘坐旅遊車前往志賀高原 Prince Hotel。 

午餐 晚餐 住宿 航機上 不包括 志賀高原 Prince Hotel (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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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天 

 
 

SSK27-0214 
 
 
 

行程：於酒店早餐後乘坐旅遊車到成田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回港。 

不包括 午餐 晚餐 航機上 

 

早餐 酒店內 

⻑野志賀⾼原七天滑雪團 

志賀⾼原 ⇨	 成⽥國際機場 ⇨	 ⾹港 

 

細則及條款： 
1. 團費於報名時作實，所有價目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2. 所有滑雪團一經報名，不設退款。 
3. 團費不包括香港及當地離境稅、燃油附加費及機場建設費。實際費用會於出票時計算，所有費用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4. 團費不包括辦理入境簽證之相關費用。 
5. 團費不包括滑雪衣服及滑雪用具等裝備的租用費用。 
6. 航班資料僅供參考，航空公司保留調動航班編號及時間之權利。如有需要，旅遊工匠將以出發時間相近之相同航空公司航班，或其他航空公

司的航班代替。 
7. 報名以繳付訂金為實，餘款須於出發前指定日期內繳付，逾期繳付則視作放棄參加處理。 
8. 房間全部為雙人房或三人房，單人報名者會安排與同性別團友入住同一房間。如要求單人入住或最終未能安排同房，須另繳付單人房附加

費。 
9. 所有雪具租用及滑雪課程等附加項目，須於出發兩星期前確認。凡出發前兩星期以內之附加項目預訂，本公司將收取相關費用之 20%附加

費。 
10. 滑雪課程會安排當地教練以英語或普通話作指導，費用須由團員自行負擔。 
11. 如團友㩗帶滑雪板等器材一同出發，旅遊工匠會協助向航空公司申報㩗帶運動器材，但最後如因行李的重量或體積超過航空公司訂下之限額

而被收取超額費用，團友必須自行負擔上述之超額行李費。 
12. 滑雪為高風險運動，為保障團員自身及他人安全，團員必須承諾遵從領隊、導遊或導師的指示。 
13. 旅遊工匠建議團員必須因應自己身體狀況決定是否適合參加此旅行團，如於活動中引致任何病發、受傷或身亡等情況，旅遊工匠不會負上任

何責任。 
14. 戶外天氣變化較大，領隊、導遊或導師會按當時情況評估是否適合繼續活動，一切以團員安全為優先考慮。領隊或導遊有權在可能危及團員

安全的情況下，暫停或終止有關活動。 
15. 旅遊工匠要求所有團員報名後，盡快購買保障範圍包括滑雪活動的旅遊保險。 
16. 已成團只代表該旅行團報名人數已達到最低成團人數，並不保證個別團友必定成行。成行與否視乎酒店房間及機位供應等安排而決定，旅遊

工匠保留最終決定權利。 
17. 所有圖片只供參考。 
18. 如本公司因「迫不得已理由」，於出發前取消旅行團，顧額可選擇保留團費 6個月或於支付手續費及退票費（按每位顧額計算）後退回團

費。手續費為：台灣及日本團每位 HK$500，其他地區及國家每位 HK$800。退票費包括但不限於機票、酒店、當地交通、入場券等退票費用
或其他因取消預訂而引致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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